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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6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

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1.96%

60.93%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刘绍柏

黄小芬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58917220XU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不 适 用
（注）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智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编号为1702447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卓军

刘羽

深圳市奕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
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
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91440300MACPABU58B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收到控股股

东深圳市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智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出具
的告知函，自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959.70万股；自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公司可转债
累计转股 250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上述原因导致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1.96%变为60.93%，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线，具体
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深圳市景鸿永泰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智创投资有限公
司

刘绍柏

黄小芬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8,935.5322

28,905.6408

47.8805

41.7940

57,930.8475

变动前比例（%）

30.95%

30.92%

0.05%

0.04%

61.96%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8,652.5322

28,228.9408

47.8805

41.7940

56,971.1475

变动后比例（%）

30.65%

30.19%

0.05%

0.04%

60.9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被动稀
释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被动稀
释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被动稀
释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其他：被动稀
释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6/30-
2025/6/30

2025/6/27-
2025/6/30

2025/6/24-
2025/6/30

2025/6/24-
2025/6/30

--

注：1. 上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 权益变动方式“其他：被动稀释”是指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本次权益变动与信
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在减持期间
内，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方严格遵守上述有关规定及承诺，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65
债券代码：113669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年 6月 25日、

2025年6月26日、2025年6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景旺电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 2025年6月30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是专业从事PCB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覆盖多层板、厚

铜板、高频高速板、金属基电路板、双面/多层柔性电路板、高密度柔性电路板、HDI板、刚
挠结合板、特种材料PCB、类载板及封装基板等，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新一代通信技术、
数据中心、AIoT、消费电子、工业互联、医疗设备、新能源、卫星通信等领域。公司主营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项。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6月 25日、2025年 6月 26日、2025年 6月 27日连续 3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5年6月28
日披露《景旺电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2025年6月30日，公
司股价再次涨停，公司市盈率（TTM）为33.27，动态市盈率30.11，市净率为3.39，近期股
票交易换手率显著高于前期水平，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热点概念。
（三）股东减持信息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2日披露了《景旺电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董事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公司控股股东景鸿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景鸿永泰”）、智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创投资”）、实际控制人暨董事刘绍柏先
生、黄小芬女士（以下简称“一致行动人”）计划自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9月15日），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934.9503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1,862.647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披露了《景旺电子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一致行动人自2025年6月16日至2025年6
月 23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34.93万股（总
股本的1%），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所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控股股东景鸿永泰、智创投资于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存在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该减持行为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减
持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景鸿永泰、智创投资的减持计划目前处于实施期
间内。

（四）其他风险提示
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0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23号升龙环球大

厦4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

663,253,945

71.67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而斌先生主持，采取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林涛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监事高秋金女士、郑小华先生以线上通

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副董事长、总经理郑玉芳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国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甜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672,252

比例（%）

99.9122

反对

票数

477,922

比例（%）

0.0720

弃权

票数

103,771

比例（%）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40,113

比例（%）

99.9225

反对

票数

404,441

比例（%）

0.0609

弃权

票数

109,391

比例（%）

0.0166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40,113

比例（%）

99.9225

反对

票数

405,921

比例（%）

0.0612

弃权

票数

107,911

比例（%）

0.0163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42,45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98,960

比例（%）

0.0601

弃权

票数

112,530

比例（%）

0.0171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95,055

比例（%）

99.9308

反对

票数

347,840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111,050

比例（%）

0.016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72,363

比例（%）

99.9273

反对

票数

371,002

比例（%）

0.0559

弃权

票数

110,580

比例（%）

0.0168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51,137

比例（%）

99.9241

反对

票数

388,047

比例（%）

0.0585

弃权

票数

114,761

比例（%）

0.0174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73,363

比例（%）

99.9275

反对

票数

368,052

比例（%）

0.0554

弃权

票数

112,530

比例（%）

0.0171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
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97,902

比例（%）

99.9312

反对

票数

347,832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108,211

比例（%）

0.0164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32,884

比例（%）

99.9214

反对

票数

406,460

比例（%）

0.0612

弃权

票数

114,601

比例（%）

0.0174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
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2,798,494

比例（%）

99.9313

反对

票数

345,760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109,691

比例（%）

0.016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2项议案组。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
议议案，已获得出席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鸣剑、杨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1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包
括不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董事会中增设职工代表董事职位等事项。故公
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选举通过，一致同意乐君杰
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乐君杰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乐君杰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54,000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乐君杰，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

会计师。2007年7月至2010年6月，任福建闽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专员；2010年 7月至 2011年 5月，任福建瑞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主
管；2011年5月至2015年5月，任福建通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5年6
月入职公司，现任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2017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清徐县北格西路22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2

1,788,048,582

53.19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家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赵晓强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67%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967,499

比例（%）

83.1283

反对

票数

18,360,158

比例（%）

16.4170

弃权

票数

508,400

比例（%）

0.4547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67,966,123

比例（%）

98.8768

反对

票数

14,244,459

比例（%）

0.7966

弃权

票数

5,838,000

比例（%）

0.3266

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69,224,523

比例（%）

98.9472

反对

票数

12,924,559

比例（%）

0.7228

弃权

票数

5,899,500

比例（%）

0.33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收购太重集团向明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884,699

91,670,798

92,929,198

比例（%）

83.1158

82.0296

83.1556

反对

票数

18,360,158

14,244,459

12,924,559

比例（%）

16.4291

12.7463

11.5652

弃权

票数

508,400

5,838,000

5,899,500

比例（%）

0.4551

5.2241

5.27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形成的决议均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议案1、2、3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

情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3、回避表决情况：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676,212,525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晋宏、徐德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5-04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5年6月25日发出书面通知和书面材料，于
2025年6月30日以书面议案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签署
决议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现行法律
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啤集团”）控股子公司青岛玖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玖辉
置业”）进行2025年度物业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

2. 为充分发挥青岛啤酒全球营销网络优势，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啤酒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啤国际”）与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饮料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2025年度独家代理经销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3.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九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源科技”）与青啤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2025年度提供技术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交易类别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承租关联人的自
有物业办公楼及附属车位

青啤国际在海外（指全球范围内除中
国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包含
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
区）独家代理经销饮料集团控股子公
司生产的产品

关联人

青岛玖辉置业

饮料集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

本次预计金额（2025
年度交易上限）

483

1,000

定价政策

根据独立评估机构的估值结果，参
考市场价格，确定办公楼和车位租
赁价格。

关联人向青啤国际销售产品的价
格，参考市场价格以及关联人与独
立第三方进行类似交易时的一般
商业条款确定。

3
九源科技向关联人提供信息技术及相
关服务。

青啤集团、饮料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

642

向关联人提供信息技术及相关服
务的价格，参考市场价格以及与独
立第三方进行类似交易时的一般
商业条款确定。

会议认为，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从本公司角度而言：
1. 是在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实施，协议、交易及

其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2. 会议提请公司管理层在日常关联交易实施中对交易发生的必要性、交易事项

可行性和交易定价公允性等方面加强管控，合规开展及推进实施相关交易。
会议同意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委托

人士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框架协议或业务协议。
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姜宗祥先生、刘富华先生、侯秋燕先生及孙静女士等四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五名非关联董事（均为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议案，公司董事
会就上述关联交易所履行的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按照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进行规模测试，本次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应当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本公告系由
本公司自愿作出，目的是使广大投资者了解本公司最新业务发展情况。

二、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最新修

订，本公司相应修订并完善了《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工作
细则》（“《工作细则》”）的条款内容。修订后的《工作细则》请见本公司在交易所网站
同步刊登的公司治理文件。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2025-023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控股股东邹伟民先生以及一致行动人陈敏女士、宁波格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1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邹伟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格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格
通创投”）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685,667股，占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于2025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
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此
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邹伟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敏女土、格通创投持有公
司股份数从152,326,500股减少至144,543,186股，合计持股比例从52.61%减少至49.92%。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邹伟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格通创投出具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邹伟民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格通创投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格通创投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5年6月27日

-

减持均价
(元/股)

18.342

-

减持股数
（股）

899,703

899,703

占总股本比例(%)

0.31

0.3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格通创投

陈敏

邹伟民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9,703

899,703

0

3,145,000

3,145,000

0

140,498,483

32,622,233

107,876,250

144,543,186

36,666,936

107,876,250

0.31

0.31

0

1.09

1.09

0

48.53

11.27

37.26

49.92

12.66

37.26

0

0

0

3,145,000

3,145,000

0

140,498,483

32,622,233

107,876,250

143,643,483

35,767,233

107,876,250

0

0

0

1.09

1.09

0

48.53

11.27

37.26

49.61

12.35

37.2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邹伟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格通创投,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
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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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份109,615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6%）的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10月22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2%）。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一、股东减持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徐可欣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数（股）

109,615

57,115

52,500

占总股本比例

0.06%

0.03%

0.0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徐可欣

减持
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3个月
内（2025 年 7 月 23 日
至 2025 年 10 月 22
日）

股份
来源

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自主行权取得股
份及公司 2024 年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授予股份

减持原
因

股东自
身资金
需求

减持
价格

根据减持时
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

拟减持数量
（股）

27,400

拟减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0.02%

注：1、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持股数量变
化，则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2、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76,396,112股。
二、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权激励承诺
徐可欣女士作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承诺：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应当自相关信息披
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本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
部利益返还公司。

2、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了其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

承诺的行为。后续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并履行承
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
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积极督促徐可欣女士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3、高级管理人员徐可欣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徐可欣女士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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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

日内（2025年6月26日、6月27日、6月3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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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西祥和顺远

洋捕捞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收到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1,219.08万元，均为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
值）的79.92%。本次获得的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根据国家现有相关政策
判断具有一定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以上
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若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费用。公司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拟记入“其他收益”科目。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等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政府补

助资助金1,219.08万元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25年
度利润1,219.08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尚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具体影

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示文件、收款凭证及计算说明等。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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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